附件三

影像授權同意書

1、 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有「海洋文化老照片、老影片影像展」徵集及展覽計畫影像作品(照片   張 影片   部)之所有權，如有糾紛，概由本單位自行負責。
2、 經公告入選參展之計畫影像作品，本單位同意與海洋委員會共享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，可無償由海洋委員會或由海洋委員會授權他人不限時間、地點、次數或方式作為公益宣傳使用。

此致
      	海洋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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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(蓋章)：
負責人(蓋章)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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